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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710710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08 年 02 月 27 日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主管機關，依法掌理擬訂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政

策及法規，並針對違反上開 2 法案件調查及處分。107 年度本會施政主軸由「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

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等 7 項年度施政目標組成，在同仁齊心努力，戮力推動各項業務下，

一年來成果豐碩。為評估 107 年度施政績效，本會先由各計畫主辦單位於 107 年 1 月上旬填報各項

衡量指標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目標達成度、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等項目，完成單位

自評作業。次由本會綜合規劃處彙整並提出初步檢討建議，簽奉主任委員核定，由副主任委員於

108 年 1 月 25 日召開會議辦理初核作業，出席人員包括本會各業務處及主計室主管等，會中就本會

各衡量指標績效達成情形逐項進行討論與核給燈號，並就前年度行政院複核意見檢討相關辦理情

形，以確立本會施政績效報告內容，經綜合規劃處彙整撰擬報告，簽奉主任委員核定，完成本會

10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貳貳貳貳、、、、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104104104104 至至至至 107107107107 年度預算及人力年度預算及人力年度預算及人力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04 105 106 107 

合計 

預算 338 346 342 335 

決算 329 330 324 314 

執行率

(%) 
97.34% 95.38% 94.74% 93.73%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338 336 320 315 

決算 329 322 310 301 

執行率

(%) 
97.34% 95.83% 96.88% 95.56%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0 0 0 0 

決算 0 0 0 0 

執行率 0% 0% 0% 0% 



(%) 

特種基金 

預算 0 10 22 20 

決算 0 8 14 13 

執行率

(%) 
0% 80.00% 63.64% 65.00%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 預算說明 

１、單位預算：本會依中程計畫歲出概算額度及行政院核定年度額度外需求，覈實縝編經

費。105 年度較 104 年度減列 205 萬 3,000 元，主要係減列本會競爭中心辦公室租金及財

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捐助款等；106 年度較 105 年度減列 1,518 萬 2,000 元，主

要係減列委託研究費、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捐助款、舉辦競爭法國際研討

會、更新資訊系統及強化資訊安全等經費；107 年度較 106 年度減列 512 萬 6,000 元，主

要係減列人事費、舉辦學術研討會及競爭法訓練課程、寄送公文郵資、資料印刷及會議

無紙化系統開發、汰換副首長專用車等經費。 

２、反托拉斯基金：自 105 年度循預算程序設立基金，105 年度預算編列基金用途 1,000 萬

元，係辦理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經費；106 年度編列 2,219 萬元，較 105 年度增列 1,219

萬元，主要係增列服務費用、用品消耗、無形資產及獎勵等經費；107 年度編列 1,965 萬

8 千元，較 106 年度減列 253 萬 2 千元，主要係減列服務費用、無形資產及獎勵等經費。 

（二） 決算說明 

１、單位決算：近 4（104 至 107）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 104 年度 97.34％、105 年度 95.83

％、106 年度 96.88％及 107 年度 95.56％，均達九成以上，顯見執行情形良好。 

２、反托拉斯基金：近 3（105 至 107）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 105 年度 80％、106 年度 63.64

％及 107 年度 65％，主要係因檢舉獎金實際支出較預期減少所致。 

３、另下表機關實際員額有關本會 104 年至 106 年人事費資料為預算數，決算數則分別為

273,679 千元、265,561 千元、267,955 千元，人事費占決算比例（％）為 83.18％、80.47

％、82.70％，併予敘明。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85.71% 84.32% 85.88% 83.98% 

人事費(單位：千元) 282,002 278,261 278,261 263,697 

合計 230 228 227 226 

職員 206 203 203 202 

約聘僱人員 6 7 7 7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18 18 17 17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參參參、、、、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一一一、、、、關鍵策略目標關鍵策略目標關鍵策略目標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１、關鍵績效指標：主動調查案件數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本會主動調查案件

數 

本會主動調查案件

數 

本會主動調查案件

數 

原訂目標值 -- 250 件 258 件 273 件 

實際值 -- 349 件 328 件 320 件 

達成度 --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會主動調查案件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主管機關，對於影響社會大眾權益或公共利益

之重大案件，均積極主動查處，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保障消費大眾權益。經統計，107

年 1 至 12 月本會主動調查案件數計 320 件，較原定目標值 273 件增加 47 件，確實維護

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利益，成效良好。 

２、關鍵績效指標：收辦案件當年辦結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當年辦結案件數

÷(前 1 年未結件數

＋當年收辦件數)】

×100％ 

【當年辦結案件數

÷(前 1 年未結件數

＋當年收辦件數)】

×100％ 

【當年辦結案件數÷

（上年未結件數＋

當年收辦件數）】

×100% 

【當年辦結案件數÷

（上年未結件數＋

當年收辦件數）】

×100% 

原訂目標值 85.6％ 87％ 88.5% 88.6% 

實際值 92.1％ 90.8％ 94.0% 93.6%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當年辦結案件數÷（上年未結件數＋當年收辦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6 年底未結案件 125 件，107 年新收收辦案件 2,148 件，辦結 2,127 件；107 年收辦

案件當年辦結率為 93.6％，已達原訂目標值。 

３、關鍵績效指標：重要民生物資主動調查案件數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每年主動立案調查

與重要民生物資有

關之案件數註:前項

重要民生物資範疇

以行政院穩定物價

小組關注之重要民

生物資品項及本會

防制人為操縱物價

每年主動立案調查

與重要民生物資有

關之案件數。註:前

項重要民生物資範

疇以行政院穩定物

價小組關注之重要

民生物資品項及本

會防制人為操縱物



專案小組關切之品

項為主，並依個案

產 品 性 質 酌 予 增

加。 

價專案小組關切之

品項為主，並依個

案產品性質酌予增

加。 

原訂目標值 -- -- 10 件 11 件 

實際值 -- -- 20 件 16 件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每年主動立案調查與重要民生物資有關之案件數。註：前項重要民生物資範疇以行政院

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重要民生物資品項及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關切之品項為

主，並依個案產品性質酌予增加。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107 年本會主動立案調查與重要民生物資有關之案件數計 16 件，高於預定目標值。 

二、107 年本會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針對春節前重要農畜產品及年貨商品、

連鎖速食及手搖飲料、宅配貨運費、蒜頭、豬肉、端午節前重要農畜產品、香蕉、中秋節前重

要農畜產品、衛生紙、油品、家庭藥品、瓦斯安全器材、烘焙用奶油（粉）、鮮奶、教科書及

油漆刷具等重要民生物資主動立案調查，除派員查察相關市場之供給及價格變化情形，並發函

提醒相關業者不得有共同調漲價格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確實維護相關市場競爭秩序，防

範人為操縱物價情事於未然。 

（二）關鍵策略目標：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 

１、關鍵績效指標：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

督導計畫項次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

督導計畫項次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

督導計畫項次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

督導計畫項次 

原訂目標值 3 項 4 項 4 項 4 項 

實際值 3 項 5 項 4 項 4 項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督導計畫項次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07 年本會計辦理 4 項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達成情形如下： 

一、有線電視查察計畫： 

（一）持續監控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交易行為，倘獲有涉及限制競爭行為情資，將就違法個案主動

立案進行調查。 

（二）107 年 2 月出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因應頻道授權爭議消費者權益維護協商會議」，

關注有線電視相關事業經營行為及市場競爭狀況。 

（三）107 年 3 月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服務平臺替代性意見調查」委外調查案。 



（四）107 年 12 月審議泓策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有線電視事業結

合案，為避免參與結合事業強制搭售頻道或頻道授權時有差別待遇之疑慮，及為促進有線電

視系統與其他視訊平臺之跨平臺競爭，附加負擔不禁止結合。 

二、紙業製品市場查察計畫： 

（一）針對 107 年 2 月 23 日媒體報導，衛生紙供應業者將於 107 年 3 月調漲衛生紙價格乙事，導致

民眾大量搶購，市場頻傳缺貨，本會即刻主動立案調查。 

（二）為即時掌握市場供貨情形，本會自 107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2 日，無間斷派員赴各大賣場訪

查蒐證，瞭解通路備貨量及周轉情形並彙整價格資訊；另訪查中倘發現貨源未齊備之特定通

路，亦進一步輪動加強該通路派查點，俾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三）107 年 2 月 27 日邀集國內三大衛生紙製造業者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英屬蓋曼群

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及五大量販店業者全聯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愛買）、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召開「倡議競爭及禁止聯合調漲衛生紙價格」宣導會

議，宣達聯合行為違法構成要件及本會絕對禁止業者聯合調漲衛生紙價格之執法立場。 

（四）另針對調查過程發現，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推銷衛生紙促銷檔期，以誤導消費者

之不實訊息進行促銷行為，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現象，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故本會即於 107 年 3 月 14 日第 1375 次委員會

議決議予以處分，並處新臺幣 350 萬元罰鍰。至衛生紙業者調價行為，綜觀三大衛生紙製造

業者調整衛生紙價格之時點、幅度、品項有別，尚難認業者有合意之事證或因意思聯絡而事

實上可導致一致性之行為，經本會 107 年 8 月 22 日第 1398 次委員會議決議，依現有事證，

尚難認調漲衛生紙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五）鑑於國際紙漿價格持續向上攀升，本會將持續關注其他紙類相關製品，如工紙、文化用紙等

市場價格波動情形。 

三、監控油品市場競爭概況： 

（一）持續觀察並記錄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等 2 家供油事業調價、各縣市及加盟加油站等站數變化

情形，並查詢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蒐集國內集團加油站家數等經營行為相關資料。 

（二）107 年 4 月函請國內集團加油站業者填報經營概況調查表。 

（三）107 年 4 月拜訪加油站產業公會，倡議競爭法規。 

（四）為充分瞭解浮動油價機制之妥適性及必要性，蒐集各國油品訂價策略及價格管控機制，就我

國浮動油價機制及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進行比較，辦理本會 107 年度「各國油品產業訂價

策略之比較研究」委託研究計畫。 

（五）鑑於 2 家供油事業之調價行為向為輿論所關注，持續主動立案調查，監控國內油品市場。

另，目前 2 家供油業者均進行油價緩漲行為，本會將持續關注，隨時蒐集相關資訊以作為業

務參考。 

（六）107 年 9 月 7 日於臺中市針對相關公會及業者舉辦「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宣導

說明會」，以增進業者自律，確保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四、促銷廣告「不實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一）積極依職權及檢舉查處不實廣告（107 年處分不實廣告案計 55 件，罰鍰合計達新臺幣 1,925

萬元）；107 年 8 月 3 日、9 月 28 日分別於臺北市、高雄市針對相關公會及業者舉辦「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總計 156 人參加，會中說明公平交易法

對於促銷廣告之規範及解析相關案例，並與業者進行雙向意見交流，使業者充分認識促銷廣

告規範，更讓業者瞭解本會對於違法促銷廣告之執法立場，依據該 2 場活動問卷調查統計資



料，與會人員同意有助其瞭解本會主管法規的規範內容之比率達 95.04％；另彙整完成 97 年

至 107 年不實廣告處分案例，足為本會同仁辦案及辦理宣導活動之參考。此外，更派員於 107

年 5 月 17 日、6 月 1 日、7 月 2 日、7 月 3 日、7 月 27 日、8 月 17 日、9 月 5 日赴嘉義市、嘉

義縣、花蓮縣、臺北市、臺東縣、彰化縣、基隆市政府宣導本會對於促銷廣告之規範計 7 場

次，有助增進業者自律避免觸法，及消費者對相關廣告之瞭解免於受害。 

（二）本會辦理不實促銷廣告重點督導計畫，目標設定作業及執行程序明確，規劃完善周延，實際

執行進度及成效優良，已達有效規範不實促銷廣告行為、確實維護交易秩序、確保消費者與

守法業者權益之目標，達成目標值為 100％。 

２、關鍵績效指標：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檢查發現有缺失者

已 改 善 之 比 率

【（已改善家數÷檢

查 發 現 有 缺 失 家

數）×100％】 

檢查發現有缺失者

已 改 善 之 比 率

【（已改善家數÷檢

查 發 現 有 缺 失 家

數）×100％】 

檢查發現有缺失者

已 改 善 之 比 率

【（已改善家數÷檢

查 發 現 有 缺 失 家

數）×100%】 

檢查發現有缺失者

已 改 善 之 比 率

【（已改善家數÷檢

查 發 現 有 缺 失 家

數）×100%】 

原訂目標值 77％ 83％ 85% 86% 

實際值 87.18％ 89.65％ 86.49% 88.57%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檢查發現有缺失者已改善之比率【（已改善家數÷檢查發現有缺失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會將本項關鍵績效指標之衡量標準訂為「檢查發現有缺失者已改善之比率」，俾有效評估傳

銷業務檢查之績效，並於辦理業務檢查時，即針對有缺失之傳銷業者加強查處或輔導其迅速改

善，增進業務檢查之嚴謹度及本會監督管理及輔導傳銷事業之成效。且因係篩選違法風險高之

傳銷事業以為本會辦理業務檢查之對象，致檢查發現有缺失者可能性本已較高，而本會發現涉

有違法情事者，均積極主動立案調查，倘遇案情複雜案件，又需踐行相關調查程序，故於認定

渠等違法與否前，亦難令其停止或改正違法行為，是本項指標之目標值（86％）可謂極具挑戰

性。 

二、本會 107 年業針對民眾反映或檢舉次數較多、財稅資料顯示異常、獎金制度特殊、未依規定期

限完成變更報備遭退件、最近 3 年內未曾受檢、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違反衛生法規之次數較

多、監察院指示本會與衛生機關聯合稽查、網路監控發現異常等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業務檢查

計 52 家（其中 12 家併同檢查個資事項）。檢查發現有缺失者計 35 家，迄 107 年 12 月底已改

善者計 31 家，檢查發現有缺失者已改善之比率為 88.57％，目標達成度為 100％，並較 106 年

86.49％高。總計主動立案調查 21 家，迄 107 年 12 月底已處分 11 家，罰鍰合計達新臺幣 135 萬

元。 

三、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就多層次傳銷業訂定「多層次傳銷業訂定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作業辦法」，俾利多層次傳銷事業遵循，爰

於上開 52 家事業中擇定 12 家事業併同進行個資相關事項檢查。除查得 1 家事業於委託貨運辦

理傳銷商品宅配作業時，僅以口頭方式約定有關個資相關處理事宜，已建議其爾後續約或另訂



合約時，應新增個資相關保護及監督條款外，其餘 11 家事業對於個資事項之維護尚符相關規

定。 

四、本會視執法情形，審慎篩選違法風險高之傳銷事業以為本會辦理業務檢查之對象，於派員赴傳

銷事業實施業務檢查前，均充分審視事業報備資料並先行試算奬金制度；於派員實地檢查時，

確實瞭解掌握傳銷事業營運情形，並於現場輔導傳銷事業了解法令規定與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

要求，發現涉有違法情事者，則積極主動立案調查或移送檢察機關偵辦；另迅即於業務檢查

後，就業務檢查結果及其他事項評估傳銷事業之風險程度，對風險較高者加強管控，俾防患未

然及防杜違法。 

五、本會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計畫，目標設定作業及執行程序明確，規劃完善周延，主要

成效除現場輔導傳銷事業了解法令規定與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要求，及協助完成傳銷線上報備

外，並對民眾反映或檢舉次數較多、營業額異常及獎金制度特殊者等予以監督管理，以防患未

然。對於個資事項之檢查成效，除輔導傳銷事業遵循法令規範落實執行個資保護事項外，並提

升事業對個資保護之意識，以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已充分達成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維

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權益之目標，達成目標值為 100％。 

３、關鍵績效指標：偵測產業、事業違法行為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針對產業、事業或

其交易相對人以問

卷方式進行市場違

法行為偵測，作為

執法參考之件數。 

針對產業、事業或

其交易相對人以問

卷方式進行市場違

法行為偵測，作為

執法參考之件數。 

原訂目標值 -- -- 4 件 4 件 

實際值 -- -- 6 件 8 件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針對產業、事業或其交易相對人以問卷方式進行市場違法行為偵測，作為執法參考之件

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07 年本會函請加盟事業、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電源供應器銷售事業、太陽能

業者、陶瓷電容器（MLCC）、藥品經銷商、連鎖藥局及集團加油站業者填寫問卷調查

表，以瞭解市場概況，作為案件處理及偵測市場違法行為參考之件數計 8 件，超過原訂

107 年度目標值，並高於 106 年度達成值。 

（三）關鍵策略目標：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１、關鍵績效指標：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制度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研修及協調檢討涉

及市場競爭之相關

法規或行政規則之

數目 

研修及協調檢討涉

及市場競爭之相關

法規或行政規則之

數目 

研修及協調檢討涉

及市場競爭之相關

法令及行政規則之

數目 

研修及協調檢討涉

及市場競爭之相關

法令及行政規則之

數目。研修方向包

括 加 盟 、 有 線 電

視 、 反 托 拉 斯 遵



法、檢舉獎金及本

會調查程序等相關

規範。 

原訂目標值 7 項 8 項 8 項 8 項 

實際值 95 項 41 項 9 項 8 項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研修及協調檢討涉及市場競爭之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之數目。研修方向包括加盟、有線

電視、反托拉斯遵法、檢舉獎金及本會調查程序等相關規範。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已完備 8 項法規修正，包括本會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範圍涵

蓋實體及程序規定，配合行政院法規鬆綁政策，並參酌本會過去執法經驗及案例，切實修正本

會執法標竿及程序，以符合執法上需要，對當事人權益保障、提升本會執法效能及產業發展，

良有助益，實有高度的複雜度及挑戰性，達成度 100％：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或協同意見書作業要點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辦理罰鍰執行事項處理要點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辦理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董事及監察人遴選作業要點 

（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五）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作業要點 

（六）公平交易委員會法規作業要點 

（七）民用航空運輸業聯營許可審查辦法 

（八）公平交易委員會收辦案件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者，應於收辦時告知當事人案

件業已移送檢察機關偵辦之例稿 

二、另 107 年度本會檢討「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規章之指導原則」及「企業關於

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經蒐集國內事業對本會前揭遵法規範之修正意見及問卷調查結

果、各國執法趨勢與遵法規範之訂定與實施情形及國內企業推動反托拉斯遵法實務等，因多數

受訪事業肯認本會遵法規範有助於我國企業推動遵法業務，尚無須修正相關規範，爰經檢討後

維持現行規定。 

２、關鍵績效指標：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提供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參採本會競爭

意見之次數 

提供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參採本會競爭

意見之次數 

原訂目標值 -- -- 6 次 6 次 

實際值 -- -- 8 次 7 次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採本會競爭意見之次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完成 7 次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令及產業

議題，將競爭政策導入產業政策，多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採與支持，有助於法令及政

策鬆綁，挑戰性極高，達成度 100％： 

一、107 年 2 月 1 日就「南投縣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及 107 年 4 月

19 日就「南投縣日月潭水域載客小船收費標準」等案，建請主管機關日後收費標準實施後，仍

請注意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避免牴觸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所揭櫫「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 

二、107 年 3 月 16 日參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之「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修正草案」第 5 次審查會，會中提供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訂定之「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

法」相關法律意見供其檢討上開修正草案之參考。 

三、107 年 3 月 20 日參加內政部召開審查「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第 51 條之 1、第 59 條修正草案，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

議，會中就「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條文第 19 條 （刪除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不動產仲

介經紀業報酬標準部分），提供本會意見。 

四、107 年 5 月 30 日針對經濟部水利署函詢河川水庫疏濬土石時得否優先提供一定比例予原住民地

區砂石碎解場專案申購乙事，函復該署系爭專案申購制度對其他第一類砂石場業者有構成差別

待遇行為之虞，建請其辦理專案申購時，允宜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及造成限制競爭之虞。 

五、107 年 8 月 22 日參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召開「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草案討論會

議」，該通報辦法之訂定源於新修正藥事法第 48 條之 19 規定，藥廠間所簽訂之和解協議如涉

及逆向給付利益協議者，應另行通報本會；會中就通報辦法草案架構與內容，提供本會意見。

另派員參加 107 年 11 月 6 日該辦法草案公聽會、同年 12 月 21 日衛生福利部法規委員會，闡述

本會執法立場。 

六、107 年 10 月 1 日南投縣政府請釋該府研擬設立單一窗口販售日月潭小船船票之可行性案，提供

本會執法立場及法律適用意見。 

七、107 年 12 月就本會審議泓策創投公司與中嘉、全球及 12 家有線電視業者結合案，提供許可決定

書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理系爭案件有關「市場秩序與整體經濟利益（含對於市場競爭之影

響、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對於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等） 」之參考，同時提供經濟部投資審

議委員會參考。 

（四）關鍵策略目標：落實執行處分案件罰鍰收繳作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１、關鍵績效指標：前五年度罰鍰收繳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累計已收金額÷合

計應收金額)×100％ 

（累計已收金額÷合

計應收金額）×100

％。計算已收金額

與應收金額係扣除

罰鍰金額 1 億元以

上 處 分 案 件 後 計

算。 

（累計已收金額÷合

計應收金額）×100

％。註：計算已收

金額與應收金額係

扣除罰鍰金額 1 億

元以上處分案件後

計算。 

（累計已收金額÷合

計應收金額）×100

％。註：計算已收

金額與應收金額係

扣除罰鍰金額 1 億

元以上處分案件後

計算。 

原訂目標值 75％ 76％ 80% 81% 

實際值 99.25％ 95.89％ 96.44% 96.94%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累計已收金額÷合計應收金額）×100％。註：計算已收金額與應收金額係扣除罰鍰金額

1 億元以上處分案件後計算。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前五年度（102-106 年）應收罰鍰金額 8 億 5,399 萬元，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已收罰鍰

金額 8 億 2,783 萬餘元，罰鍰收繳率 96.94％（包含未兌現票據 8,215 萬餘元），已達成年

度目標值，並超過 106 年實際達成值（96.44％），有助於維護本會之執法成效。 

註：扣除罰鍰金額 1 億元以上處分案件後計算。 

２、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執行案件移送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

數÷應移送行政執行

件數)×100％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

數÷應移送行政執行

件數)×100％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

數÷應移送行政執行

件數) ×100%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

數÷應移送行政執行

件數) ×100% 

原訂目標值 92％ 93％ 93.5% 93.5% 

實際值 94.44％ 100％ 96.67%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數÷應移送行政執行件數） ×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逾期未繳納處分罰鍰之移送執行案件，因義務人財產查找困難，查得義務人具體可

供執行財產，誠實不易，且罰鍰追繳時效自處分案件確定起算長達 10 年，執行程序繁複

費時，挑戰性極高。本會 107 年度應移送之罰鍰處分案件，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應移送件數 49 件，已移送件數 49 件，移送率 100％，已達成年度目標值，並超過 106 年

實際達成值（94.81％），有助本會債權之實現。 

（五）關鍵策略目標：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１、關鍵績效指標：業者及一般民眾對本會主管法規之認知程度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認知程度比率（非

常同意人數+同意人

數）÷回表人數 

認知程度比率（非

常同意人數+同意人

數）÷回表人數 

業者及一般民眾同

意參與倡議活動有

助其瞭解本會主管

法規之比率 

業者及一般民眾同

意參與倡議活動有

助其瞭解本會主管

法規之比率 

原訂目標值 89％ 89％ 90% 90.5% 

實際值 93.60％ 92.94％ 94.81% 95.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業者及一般民眾同意參與倡議活動有助其瞭解本會主管法規之比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為深化公平交易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本會 107 年度賡續透過辦理各式主題倡議活動，強

化業者遵法量能及一般民眾對競爭之認知。 

二、經統計，107 年度業者及一般民眾同意參與倡議活動有助其瞭解本會主管法規之比率為 95.00

％，除已達成年度預定目標，並較 106 年度達成值 94.81％高，顯示本會舉辦之倡議活動，對各

界掌握本會主管法規要義頗有助益。 

２、關鍵績效指標：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整體成效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本會辦理倡議活動

之滿意度比率 

本會辦理倡議活動

之滿意度比率 

原訂目標值 -- -- 85% 85.5% 

實際值 -- -- 92.11% 94.73%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滿意度比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會 107 年度於籌辦倡議活動時，除依施政重點與產業動態擇定宣導主題，並妥善規劃活動期

程、地點與邀請對象外，授課講師亦會依倡議對象安排適當的宣導內容，透過實例解說及雙向

交流等方式，提升參與人員對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滿意度。 

二、經統計，107 年度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滿意度比率為 94.73％，遠高於年度預定目標，並較 106

年度達成值 92.11％成長許多，顯示本會舉辦之倡議活動已為各界認同，有助提升整體倡議成

效。 

（六）關鍵策略目標：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１、關鍵績效指標：推動雙邊交流與合作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進行官員互訪、舉

辦諮商會議、研議

合作協定之外國或

中國大陸競爭法主

管機關數目 

進行官員互訪、舉

辦諮商會議、研議

合作協定之外國或

中國大陸競爭法主

管機關數目 

進行官員互訪、舉

辦諮商會談、研議

合作協定之競爭法

主管機關數目 

進行官員互訪、舉

辦諮商會談、研議

合作協定之競爭法

主管機關數目 

原訂目標值 5 個 5 個 5 個 6 個 

實際值 8 個 8 個 9 個 10 個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進行官員互訪、舉辦諮商會談、研議合作協定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數目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會 107 年度推動雙邊交流與合作、進行官員互訪並簽署競爭法合作文件之活動情形如下： 

（一）3 月參與 ICN 年會期間，與匈牙利競爭局、英國競爭與市場局、法國競爭委員會進行雙邊會

談。 

（二）6 月出席 OECD 競爭委員會例會期間，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代表團高階官員交流。 

（三）8 月參與「第 14 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 11 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期間，與日

本、韓國、新加坡等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雙邊會談。 

（四）11 月於臺北舉辦「臺日雙邊會議」，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國際合作與競爭政策最新發展

交換意見。 

（五）12 月與史瓦帝尼王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有關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提升與非洲國家

競爭法主管機關間緊密之合作關係。 

二、為掌握國際執法趨勢，強化本會執法效能，本會 107 年度計與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澳

洲、匈牙利、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史瓦帝尼王國等 10 個國家進行雙邊交流，達原定之目標國

家數，並與史瓦帝尼王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有關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為我國與非洲

國家簽訂的第一宗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有效提升與非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間緊密之合作

關係。 

２、關鍵績效指標：競爭法技術援助實施效益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接受本會

技術援助滿意度比

率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接受本會

能力建置活動滿意

度比率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接受本會

技術援助滿意度比

率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

主管機關接受本會

技術援助滿意度比

率 

原訂目標值 88％ 88％ 88% 89% 

實際值 96％ 98.6％ 98% 98%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接受本會技術援助滿意度比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會持續依受援助國之實務需求提供來臺之競爭法訓練課程，並與東南亞國家合作辦理國際反

托拉斯區域研討會，辦理情形如下： 

（一）107 年 7 月 24 日至 26 日菲律賓競爭委員會派員來臺接受本會技術援助課程，經彙整調查整體

滿意度為 100％。 

（二）107 年 9 月 26 日及 27 日本會於印尼峇里島辦理「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電子商務與競爭

｣，由國際組織 OECD 及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國之執法先進機關官員或學者擔任講師，並邀

請香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蒙古、菲律賓、泰國、越南、柬埔寨、地主國印尼及我

國，共計 11 國 44 位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出席，會後經彙整與會學員之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96

％。 

二、當前國際間各執法先進國家為深化區域執法之影響力，如日本、韓國公平會均積極針對新興競

爭法主管機關提供競爭法之援助課程，本會於資源有限下，積極拓展國際空間，爭取與他國間



之執法互動機會，本年度辦理之技術援助活動整體平均滿意度達 98％，超過原訂 89％之目標

值，獲得受援助國家之高度肯定。 

（七）關鍵策略目標：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關鍵績效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未

付 數 + 資 本 門 賸 餘

數）÷（資本門預算

數） ×100％（以上

各數均含本年度原

預算、追加預算及

以前年度保留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 數 ） ×100% （ 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 數 ） ×100% （ 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原訂目標值 100％ 100％ 100% 100% 

實際值 100％ 100％ 100%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100％

（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 107 年度資本門預算數 3,844 千元，實支數 3,831 千元，賸餘數 13 千元，各項預算計

畫均辦理完成，執行率為 100％，已達成年度目標值 100％。 

２、關鍵績效指標：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原訂目標值 5％ 5％ 4.9% 4.9% 

實際值 2.12％ 0％ 0% 1.48%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核列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衡量指標說明：本項為負向標準，亦即訂定之標準值越低，則越具挑戰性。衡量標準=[（本年

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 

二、達成情形：本項原訂目標值為 4.9％，實際達成值為 1.48％，目標達成度 100％。 

三、達成效益：本會原編報 108 年度歲出概算 3 億 2,636 萬 7 千元，加計通案伸算增列之調整待遇經

費 761 萬 6 千元，總計 3 億 3,398 萬 3 千元，超出行政院核定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3 億 2,912 萬 5

千元，計 485 萬 8 千元，達成值為 1.48％。 

二二二二、、、、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目標 計畫名稱 

106 年度 107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合計 11,608   14,483     

（一）查處妨礙市

場競爭行為，匡正

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小計 3,279 100.03 3,120 100.00   

管理多層次傳銷 600 100.00 550 100.00 主動調查案件數 

調查處理不公平競

爭行為 
600 100.00 550 100.00 

收辦案件當年辦結

率 

調查處理服務業及

農業限制競爭行為 
1,000 100.00 1,049 100.00 

調查處理製造業限

制競爭行為 
1,079 100.09 971 100.00 

（二）規制產業競

爭行為，建構良好

競爭環境 

小計 2,739 99.93 2,672 97.60   

強化產業資訊體

系，建立有效執法

之決策支援系統 

2,739 99.93 2,672 97.60 
偵測產業、事業違

法行為 

（三）完備市場競

爭法規，奠定公平

競爭基礎 

小計 550 100.00 3,850 97.66   

公平交易法上「安

全港(safe harbor)條

款」之研究 

0 0.00 800 88.75 

完備市場競爭法規

制度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

策略之比較研究 
0 0.00 800 100.00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

法之應用 
0 0.00 800 100.00 

支付系統與競爭 0 0.00 900 100.00 

研修公平交易法令

及辦理行政執行、

行政救濟業務 

550 100.00 550 100.00 

（四）多元倡議競

爭理念，形塑優質

競爭文化 

小計 1,164 99.31 1,094 98.90   

傳揚公平交易法令

及政策 
1,164 99.31 1,094 98.90 

本會辦理倡議活動

之整體成效 

（五）加強拓展與

國際競爭社群對話

空間，建構跨境執

法合作網絡 

小計 3,876 97.01 3,747 97.28   

積極參與競爭法國

際活動，建構跨境

執法合作網絡 

3,876 97.01 3,747 97.28 
推動雙邊交流與合

作 



  

三三三三、、、、未達目標項目檢討未達目標項目檢討未達目標項目檢討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無未達目標項目 

肆肆肆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積極審理涉法案件，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本會 107 年收辦涉及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各類檢舉、申請、申報、請釋案，併計

就影響重大公共利益與社會大眾矚目案件主動立案調查之專案，共計 2,467 件，同期處理結案

2,454 件，經認定違反上開二法相關規定而處分者計 103 件，裁處罰鍰金額達 4,450 萬元。處分

之重大違法案件包括處分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及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於政府標

案中合意提高標價，違法聯合行為案、處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競爭對手事業名稱作為

關鍵字廣告之顯失公平行為案、處分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布衛生紙漲價之不實訊息

進行促銷行為，誤導消費大眾，引發衛生紙商品突發性供需失調案、處分朱姓家族關係企業與

關係人在取得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及經營權之過程，應申報結

合而未申報案、處分環宇全球有限公司等多家事業從事違反多層次傳銷行為案等，有效維護市

場交易秩序，確保事業及消費者權益。 

二、關注重要民生物資市況，穩定國內民生物價 

107 年本會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配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監控農畜

產品、小麥及麵粉、黃豆及沙拉油、糖、奶粉、瓦斯、油品等民生物資價格市況，並針對春

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執行年節前應景之重要農畜產品產銷市況查核計畫，以防止聯合操控價格

之情事。同時針對連鎖速食及手搖飲料、宅配貨運費、衛生紙、油品、家庭藥品、瓦斯安全器

材、烘焙用奶油（粉）、鮮奶、教科書及油漆刷具等重要民生物資價格變化主動立案調查，對

於穩定國內民生物價確有助益。 

三、與高通公司行政訴訟和解，兼顧競爭機制與產業經濟利益 

有關本會 106 年處分美商 Qualcomm Incorporated（高通公司）拒絕授權晶片予競爭同業等不公平

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行為一案，107 年 8 月本會與高通公司於智慧財產

法院合議庭試行和解下，就原處分依法達成訴訟和解。本案進行訴訟和解之重要考量，在於高

通公司提出之行為承諾已足以去除原處分反競爭行為之疑慮；又高通公司提出之產業方案，亦

將對臺灣廠商及產業帶來正面影響。本案經綜合考量以訴訟和解解決，兼顧競爭機制之正常運

作及促進產業經濟利益。本案訴訟和解後，在行為承諾方面，高通公司須定期向本會報告執行

情形，本會將確實定期追蹤，以維護廠商權益；在產業方案方面，高通公司已開始執行產業方

案相關計畫，本會亦與經濟部、科技部召開跨部會會議，並已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進行密切合

作，共同監督與檢核高通公司各項計畫是否確實達成，及是否落實所承諾之投資金額，務使本

案對臺灣半導體、行動通訊及 5G 技術發展等各方面帶來正面影響。 

四、積極規範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維護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鑑於事業所為不實廣告行為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甚鉅，本會向來均將查處不實廣告

行為列為重點執法項目，107 年積極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總計處分不實廣告案件 55 件，罰

鍰合計達 1,925 萬元。另主動回應輿情積極規範數位經濟時代產生之新型態網路廣告，加強查

處網路不實廣告，並分別邀集相關業者召開「入口網站及社群網站等刊登一頁式廣告之爭議解

決會議」、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召開「廣告媒體業於網路刊載引人錯誤之虞廣告應負責任座談

會」，獲致請業者對於一頁式廣告，研議設計提醒民眾注意廣告連結網站風險性之機制，並應



妥善協助處理民眾反映廣告衍生之消費糾紛事件等具體結論。此外，擇定促銷廣告辦理「不實

廣告重點督導計畫」，並舉辦 5 場次廣告規範宣導說明會，活動與會人員同意有助其瞭解本會

主管法規的規範內容之比率達 95.63％，另派員赴縣市政府深入宣導廣告規範計 13 場次，有助

於增進業者自律及避免消費者受害。 

五、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之權益 

本會為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107 年採取預防及查處並重策略，除積極依職權或檢舉查處違法

行為外，並透過與時俱進之行政措施對傳銷事業進行有效的規範管理，俾利傳銷產業良性發展

及避免民眾權益受損。107 年重要執行成果包括：處分違法傳銷案件 43 件，罰鍰合計達 1,345

萬元；處理傳銷事業報備案件計 6,191 件，每件平均處理天數約為 0.6 工作天；辦理傳銷事業業

務檢查計 52 家，發現有缺失者計 35 家，迄 107 年 12 月底已改善者計 31 家，檢查發現有缺失

者已改善之比率為 88.57％；辦理年度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供各界參考；主動舉辦傳銷

法令說明會計 5 場次（與會人員同意有助其瞭解本會主管法規的規範內容之比率達 94.90％），

另派員赴各地深入宣導傳銷法令計 5 場次，強化業者及民眾正確法治觀念；針對涉有重大違法

傳銷事業實施專案監管，防杜違法；持續輔導已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訂定個人資料保護

事項；賡續與檢察機關就變質傳銷案件、與法務部調查局就非法吸金案件、與衛生福利部就傳

銷事業及其傳銷商違反衛生法規案件協調聯繫，並與衛生福利部聯合稽查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

及經營形態，共同打擊不法；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辦理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董事

及監察人遴選作業要點」，並賡續監督與輔導「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協助推動

其業務運作。 

六、強化競爭法國際交流與合作，建構全球公平競爭環境 

107 年度本會藉由國際會議期間及各式管道與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澳洲、匈牙利、日

本、韓國、新加坡及史瓦帝尼王國等 10 個國家進行雙邊交流，以強化與國際競爭法主管機關間

之執法合作。另亞洲先進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公平會均積極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以提

升區域內之影響力，本會在艱困之國際情勢及有限資源下，持續積極提供個別國家之技術援助

課程並辦理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整體滿意度高達 98％，深受國際肯定及重視，有效維繫

我國競爭法在區域之領先地位，及進一步拓展與東南亞國家之實質交流。 

七、簽署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共創區域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在本會與我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經濟參事處、經濟部及外交部相關同仁的努力下，107 年 12

月 11 日本會與史瓦帝尼王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有關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內容包括雙

方技術合作、通知、資訊請求、資訊保護及諮商等，係我國與非洲國家簽訂的第一宗競爭法適

用瞭解備忘錄，深具意義。藉由該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的簽署，將擴大與非洲國家競爭法主

管機關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伍伍伍伍、、、、績效總評績效總評績效總評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燈）。「初

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各關鍵績效指標燈號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1 
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

事業不當競爭行為 

(1) 主動調查案件數 ★ --- 

(2) 收辦案件當年辦結率 ★ --- 

(3) 重要民生物資主動調查案件數 ▲ --- 

2 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 (1) 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 ▲ --- 



競爭環境 (2) 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 --- 

(3) 偵測產業、事業違法行為 ★ --- 

3 
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

競爭基礎 

(1) 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制度 ▲ --- 

(2)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妨礙競

爭法規 
★ --- 

4 
落實執行處分案件罰鍰收繳作

業，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1) 前五年度罰鍰收繳率 ★ --- 

(2)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率 ★ --- 

5 
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

競爭文化 

(1) 
業者及一般民眾對本會主管法規之

認知程度 
★ --- 

(2) 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整體成效 ★ --- 

6 
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

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1) 推動雙邊交流與合作 ★ --- 

(2) 競爭法技術援助實施效益 ★ --- 

7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

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2) 
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

形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二）績效燈號統計(106 年度以後僅統計院核評估部分) 

構面 年度 104 105 106 107 

關鍵策略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16 100.00 17 100.00 0 0.00 0 0.00 

複核 16 100.00 17 100.00 0 0.00 0 0.00 

綠燈 
初核 12 75.00 13 76.47 0 0.00 0 0.00 

複核 10 62.50 13 76.47 0 0.00 0 0.00 

黃燈 
初核 4 25.00 4 23.53 0 0.00 0 0.00 

複核 6 37.50 4 23.53 0 0.00 0 0.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二、綜合評估分析 

（一）107 年度本會施政主軸由「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等 7 項年度施

政目標組成，計有 16 項關鍵績效指標，其中綠燈 13 項（81.25％）黃燈 3 項（18.75％），無

紅燈及白燈項目。107 年度本會各項衡量指標，均達成原訂績效目標值，且有多項業務超越

原訂目標及前一年度實績，各面向達成情形均為良好。 

（二）與 106 年度相較：本會 106 年度計有 18 項關鍵績效指標，其中綠燈 15 項（83.33％）黃燈 3

項（16.67％），無紅燈及白燈項目。107 年度綠燈數較 106 年度綠燈數減少 3 項，主要係關

鍵績效指標總數減少 3 項所致，整體而言，燈號比例並無明顯增減變化。 

陸陸陸陸、、、、前年度前年度前年度前年度「「「「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後續推動建議後續推動建議後續推動建議後續推動建議」」」」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前年度「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一）查處妨礙產業市場競爭及匡正事業不當競爭等行為方面：106 年辦理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之各類檢舉、申請、申報、請釋及影響重大公共利益與社會大眾矚目之案件計 116

件（裁罰金額達 235 億 1,635 萬元），有效降低交易資訊不對稱並促進商品正常競爭，維護市



場交易功能與秩序，促進產業正常競爭並維護消費者權益。另建請持續落實處分案件罰鍰收

繳作業，提升行政執行效能，並有助維護執法成效。 

【辦理情形】 

一、本會對於處分罰鍰案件一向積極辦理收繳作業，除建置「處分案件管理系統」外，並於 107 年

6 月 5 日修正「公平交易委員會辦理罰鍰執行事項處理要點」，對於罰鍰之收繳及逾期未繳清

之移送行政執行等作業流程，均有明確規範，以強化罰鍰處分案件之後續執行工作。對於被處

分人（即義務人）逾期不繳納罰鍰，本會向國稅局查調義務人所得及財產資料後，即依行政執

行法第 11 條規定，向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各管行政執行分署聲請行政執行，本會亦將配合各

管行政執行分署後續指示辦理財產執行事項，如不動產鑑價、拍賣公告登報、指界等。經由查

封義務人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有價證券、不動產（房屋、土地）、汽車、營業所之動產等，

收取罰鍰債權。 

二、對於已經移送各管行政執行分署辦理行政執行之案件，本會將加強與各行政執行分署横向聯

繫，配合辦理各項執行事項，並於年初及年中檢視追蹤執行案進度，若逾 6 個月未進行執行程

序者，即發函促請各管執行分署儘速進行執行程序，以令義務人繳清罰鍰，確保本會債權實

現。 

三、本會收受執行（債權）憑證後，每年定期 2 次進行全面性個案清查工作，清查義務人是否尚有

所得或財產可供清償，倘查獲義務人有所得或財產，將再移送各管行政執行分署辦理行政執

行。另外，執行（債權）憑證於執行期間屆止日 3 個月前，本會均會再次清查義務人有無所得

或財產，倘若發現有所得或財產，即移送該管執行分署辦理行政執行，以提升罰鍰收繳執行成

效。 

四、對於應繳而未繳納之罰鍰處分案件，本會秉持一向積極作為，並將持續落實辦理罰鍰收繳作

業，以提升行政執行效能，並有助維護執法成效。 

（二）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方面：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查處加盟、

有線電視、國內油品及網路不實廣告等類別，改善資訊不對稱與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並持

續進行多層次傳銷缺失改善率，結合業務檢查與監督管理引導傳銷事業朝良性競爭之成效。

後續建議增加重點產業督導計畫，促進新興創意產業參與產業競爭，擴大整體產業競爭力，

另宜持續追蹤多層次傳銷缺失改善情形，引導業者朝向務實守法之方向經營，並檢視法令之

妥適性，對違法風險高之傳銷事業對象研訂妥適檢查配套措施，促進政府治理效能並策進良

好競爭環境。 

【辦理情形】 

一、後續建議增加重點產業督導計畫，促進新興創意產業參與產業競爭，擴大整體產業競爭力方

面： 

為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本會向針對重大民生攸關或違法性較強之產業或行

為進行重點督導作業，106 年針對加盟、有線電視、油品市場及網路廣告行為進行重點查察或

督導計畫，並依市場發展情形，檢修相關處理原則或作為未來研修之參考。107 年則持續針對

有線電視相關產業、油品市場、紙業製品市場之競爭行為以及事業所為之促銷廣告行為，加強

關注市場競爭狀況與事業經營行為，並積極查處相關涉法案件，以促進相關市場自由公平競

爭。此外，為有效偵測市場違法行為，本會亦針對各產業以接觸或發送問卷方式進行市場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偵測，擴大產業督導範圍，107 年本會針對加盟事業、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

體、電源供應器銷售事業、太陽能業者、陶瓷電容器（MLCC）、藥品經銷商、連鎖藥局及集

團加油站業者發送問卷，瞭解市場概況，以作為案件處理及偵測市場違法行為之參考，確實維

護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另宜持續追蹤多層次傳銷缺失改善情形，引導業者朝向務實守法之方向經營，並檢視法令之妥

適性，對違法風險高之傳銷事業對象研訂妥適檢查配套措施，促進政府治理效能並策進良好競

爭環境方面： 

經查本會 106 年針對民眾反映或檢舉次數較多、財稅資料顯示異常、近 3 年內未曾受檢及銷售

商品特殊等傳銷事業辦理業務檢查計 52 家。檢查發現有缺失者計 37 家，迄 106 年 12 月底未改

善者計 5 家，係因斯時本會已立案調查該等事業中，於認定渠等違法與否前，尚難令其停止或

改正違法行為，嗣經本會續予輔導，其中 3 家於 107 年已改善；1 家經本會處分疑仍未改善，本

會已另立案調查中；餘 1 家業經本會處分，刻正續予追縱其改善情形中。此外，本會每年均視

執法情形，審慎篩選違法風險高之傳銷事業以為本會辦理業務檢查之對象，於派員赴傳銷事業

實施業務檢查前，均充分審視事業報備資料並先行試算奬金制度；於派員實地檢查時，確實瞭

解掌握傳銷事業營運情形，並於現場輔導傳銷事業了解法令規定與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要求，

發現涉有違法情事者，則積極主動立案調查或移送檢察機關偵辦；另迅即於業務檢查後，就業

務檢查結果及其他事項評估傳銷事業之風險程度，對風險較高者加強管控，俾防患未然及防杜

違法。未來本會仍將積極落實傳銷業務檢查及輔導傳銷事業之相關措施，以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並促進傳銷產業良性發展，暨維護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之權益。 

（三）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形塑優質競爭文化方面：修正公平交易法及相關法令適用案件之處理原

則，並說明電信、薦證廣告及數位匯流等事業之規範範圍，提升產業競爭法規之完整性。另

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配合推動公平競爭，強化行政一體執行效能，並透過地方政府

參與，降低中央與地方對產業競爭規定與執行時之落差。後續建議宜朝擴大適用更多產業進

行規劃，使國內創新或傳統產業，均得以自由與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並

持續與地方政府深度合作，強化市場公平競爭基礎；另持續透過廣宣教育及輔導國人瞭解公

平交易法令規範，透過教育將政府治理公平競爭之政令深植民心，降低未來違法風險較高事

業之規範成本，提升國人遵法、守法之良善文化。 

【辦理情形】 

一、在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宜擴大適用更多產業進行規劃方面：繼 106 年度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

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進行檢討修正後，107 年度本會擴大範圍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以及對

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相關規範，進行規劃研修，期使相關競爭法規更臻完備。另為使本會反

托拉斯遵法規章能切合實務發展，107 年度本會針對國內企業發放問卷，瞭解市場需求，多數

事業亦肯定本會訂定之遵法原則。本會將持續視辦理案件需求及輿論反映內容，並配合施政計

畫、人力、預算等情況，適時檢討增修主管法規及相關案件處理原則，俾利業者遵循，以確實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 

二、另為協助各產業瞭解公平交易法相關內容，本會將持續針對各重要產業辦理宣導活動，並針對

市場競爭或產品銷售過程常見之實務議題，加強與地方政府合作（如適時會同各縣市政府相關

單位與會授課並座談等），俾使業者知法守法。 

三、在持續透過廣宣教育及輔導國人瞭解公平交易法令規範，透過教育將政府治理公平競爭之政令

深植民心，降低未來違法風險較高事業之規範成本，提升國人遵法、守法之良善文化方面：為

持續透過廣宣教育及輔導國人瞭解公平交易法令規範，降低未來違法風險較高事業之規範成

本，提升國人遵法、守法之良善文化，本會 107 年賡續對事業與一般民眾辦理各式倡議活動，

辦理情形如下： 

（一）在針對事業辦理倡議活動方面，持續舉辦重點產業或競爭規範說明會，加強與產業進行雙向

溝通，引導其瞭解公平交易法令規範。除邀集事業自行辦理 17 場次說明會，並請縣市政府衡

酌地區產業特性與需求，協辦 19 場次說明會。 



（二）在針對一般民眾辦理倡議活動方面，分眾對大學院校師生、國高中教師、原住民、新住民、

婦女、老人等舉辦各式宣導活動，藉以將公平競爭觀念深植民心。包括辦理 19 場次大學院校

主管法規訓練營、2 場次國高中種子教師研習營及 11 場次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活動及 4 場次

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另為灌輸北部地區事業經理人、法官及行政機關主管遵法意

識，本會特別以上開倡議對象，規劃辦理為期三週，總研習時數 14 小時之「北部菁英公平交

易法與案例研習營」，頗獲參訓學員肯定。 

（三）此外，為使傳揚公平交易法令政策之管道更為多元，本會除應公會、機關、學校之邀請，遴

派講師講授本會主管法規相關課程 14 場次，並辦理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之媒體宣導廣

告，強化事業及社會大眾對違法聯合行為檢舉獎金及寬恕政策之認知，另透過各式宣導時

機，廣向各界推介「公平交易 APP」，提供事業及民眾即時掌握本會資訊之便捷管道。 

（四）未來，本會將續依評核意見，積極傳揚公平交易理念，以落實形塑優質競爭文化之政策目

標。 

二、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後續推動建議」辦理情形：無本會應辦理事項。 

柒柒柒柒、、、、評估綜合意見評估綜合意見評估綜合意見評估綜合意見 

一、在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匡正事業不當競爭行為方面：107 年主動調查案件數達 320 件，確實

維護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利益。建議可再強化主動作為，對於民生關切、輿情關注或違法性

較高之產業或行為，除主動立案瞭解外，並應掌握案件辦理時效及案件審理品質，以確實達到

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之施政目的。 

二、在規制產業競爭行為，建構良好競爭環境方面：迄至 106 年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已

達 299.26 萬人，為維護廣大傳銷商權益，針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宜加強辦理業務檢查，並在兼

具量與質原則下提升業務檢查效果。對於被檢舉或處分次數較多之事業，宜落實後續追蹤管理

機制，並以適當方式週知各界，提醒社會大眾注意。 

三、在完備市場競爭法規，奠定公平競爭基礎方面：107 年檢討研修有關加盟、民用航空運輸業聯

營許可審查辦法、檢舉獎金及本會調查程序之相關規範，對於完備相關市場競爭法制，確有助

益。檢討研修之法規數目雖已達原訂目標值，惟未能呈現成長性績效，宜持續積極檢討研修各

項法規及行政規則，並加強與產業主管機關溝通聯繫，共同維護市場競爭機制。 

四、在多元倡議競爭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方面：107 年宣導活動調查結果，業者及一般民眾對

本會主管法規之認知程度及對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滿意度比率均為近年新高，顯示本會舉辦之

倡議活動，對各界理解本會主管法規確有幫助，亦深獲各界好評。建議持續針對不同族群設計

規劃不同宣導課程及活動，並提供多元數位學習管道；另建議持續強化國際反托拉斯宣導作

為，協助國內事業瞭解國際反托拉斯法規範及建立遵法規章，避免誤觸法令。 

五、在加強拓展與國際競爭社群對話空間，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方面：107 年度推動雙邊交流與

合作、進行官員互訪並簽署競爭法合作文件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數目達 10 國，並與史瓦帝尼王

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有關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在我國艱困的國際處境及本會有限的

預算人力下，實屬難得。未來宜持續參與競爭法國際組織活動或會議，深化參與程度，並持續

強化與他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合作關係，拓展我國競爭法國際活動空間。 


